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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保護兒童會作為一直關注兒童及家庭福祉的非政府機構，每天照顧超過3,000

名兒童及其家人，十分關注未來「新區的福利設施規劃」中加入兒童及家庭設施，讓兒

童的福址得到適當跟進。就今天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新區的福利設施規劃，本

會現有以下意見： 

(一) 長全日幼兒學校規劃

勞福局2018年完成尾「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」，計劃為雙職家長提供更多的”

長全日”服務0至3歲嬰幼兒的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，約20 000人口提供103個資助幼

兒中心服務名額。但雙職家長卻因為未有服務2至6歲「長全日幼兒學校」規劃而感到徬

徨無助。  

現時幼兒教育存在三種模式，即半日制、全日制及長全日制。2015年「免費幼稚園教育

委員會」建議政府將規劃標準逐步修訂為每 1000 名三至六歲幼童應設 500個全日制及

500個半日制學額。政府在 2017/18學年起實施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，並按委員會

的建議修訂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。 

上述規劃修訂明顯忽略長全日制，令長全日制幼兒學校難以發展。根據相關調查，長全

日制幼稚園的學生以來自雙職及基層家庭為主，而雙職家庭愈來愈多已成趨勢，加上政

府一直推動扶貧政策，長全日制幼兒學校實有更大需求。 

根據政府文件，過去 5年，全日制幼稚園學額上升 12.1%，但長全日制幼兒學校的數目

自 2005/6協調學前服務後便一直凍結在 246間，沒有增長，難以滿足社會需求。 

建議﹕ 

改善規劃標準，每 1000名 3-5歲幼童，應設 500個半日制學額、250個全日制名額及最

少 250個長全日制名額，有關標準應定期作檢討及修訂以配合社會實際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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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為新規劃的幼兒服務提供服務處所 

勞工及福利局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在18至19學年起把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

劃」常規化及增加服務名額，同時分階段為全港700多間資助幼兒中心、幼稚園及幼稚

園暨幼兒中心，合共約15萬名學前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。無論「到校學前康復服

務試驗計劃」及「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」都需要服務處所以應對服務的需

要。 

 

建議﹕ 

為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」及「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」提供處所，

以應對服務之需要。 

 

 

香港保護兒童會於 1926年成立，是香港最具歷史的註冊慈善機構之一。本會現有 26個服

務單位，每天照顧超過 3,000名兒童及其家人。本會致力與社會攜手向兒童及其家庭提供

照顧、關懷及教育服務；促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；並保護及倡導兒童的福祉。 

 

 

 


